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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汽车渡轮 
   
   
 32.1 序 
  32.1.1 本章的内容，为船员在汽车渡轮的汽

车甲板上操作的一般须知事项。若有其它文件

或本守则的其它章节有提及这方面的指引，可

作互相参照，且应与本章一并阅读。 
   
   
 32.2 概论 
  32.2.1 汽车在汽车甲板和斜道上行驶、停泊和

系稳，应由船上的专责高级船员监督进行，并

由最少一名合资格人士协助。 
   
   
  32.2.2 汽车甲板上均不得吸烟或明火，同时

要张贴显眼的「不准吸烟」或「不准吸烟/明火」

等标志。 
   
   
商船通告第
19 号 

 32.2.3 无论何时，未获许可人士均不得进入

汽车甲板。船舶在航行途中，任何人员未获特

别批准，也不得进入汽车甲板。 
   
   
  32.2.4 未获得船上的专责高级船员许可，汽

车司机及乘客不得在汽车甲板上逗留。汽车上

岸时，司机和乘客要以最短的时间返回汽车。 
   
   
  32.2.5 若汽车甲板上安装有闭路电视摄影

机，摄影角度应尽量一览无遗。闭路电视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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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摄影，包括汽车甲板上的巡查，并可与客舱

的消防巡查一并使用。 
   
   
 32.3 通风 
  32.3.1 汽车甲板无论何时都要空气流通，以

防危险物质积聚。 
   
   
1998年商船
（小型船舶
防火）规例
SI 第 1011
号，1998 年
商船（大型船
舶防火）规例
SI 第 1012
号 

 32.3.2 在客轮上，若有汽车在船上，汽车渡

轮的密闭场地的通风扇必须长期启动。装卸汽

车期间，或有可燃气体或液体存放于汽车渡轮

的密闭场地内之时，有需要增加通风量。商船

规例有特别为货物空间的通风情况而设的规

定。 

   
   
  32.3.3 为减低烟雾积聚，汽车司机在登船后

尽快关上引擎，同时于离船前，须于接到指示

后才可发动引擎。在装卸汽车时，为改善空气

流通，若船头和船尾有足够的干舷，可将门打

开。如果怀疑不够新鲜空气，应进行测试，确

保空气中维持 21%的氧气，而一氧化碳的浓度

低于 50ppm。 
   
   
 32.4 防火的安全措施 
  32.4.1 若汽车甲板无人当值，须启动火警探

测系统。甲板与机房船员应受过培训，知道如

何使用洒水系统，并懂得这些系统的操作。汽

车甲板上应设有闭路电视长期监察，或定时作

实地的火警巡查。 
   
   
  32.4.2 船舶航行期间，汽车甲板上的防烟门

都必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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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噪音 
  32.5.1 船员在汽车甲板上工作，平均每日不

得在相等或高于 90 绝对分贝的环境下停留超

过 8 小时。若每日有 8 小时达到或超过 85 绝

对分贝，船上应备有听觉保护器；若每日有 8
小时达到或超过 90 绝对分贝，则应要戴上听觉

保护器。详细的噪音水平指引，可参阅《船上

噪音水平工作守则（1990 年修订本）》。 
   
   
 32.6 安全通行 
  32.6.1 乘客进入或穿过汽车甲板时，应要获

得提醒，留意行驶中的汽车。船舶航行时，乘

客应走在行人道上。 
   
   
  32.6.2 汽车的路线应尽量与行人通道分开，

也尽量不要以船上的坡道充当行人道。除非已

将人车分开，否则不可将汽车的坡道用作行人

道。分开的方式可以是提供适当保障的行人道，

或确保行人与汽车不会同时使用该条坡道。（参

看《在汽车渡轮上存放与系稳汽车的工作守则》

第 2.6 节。） 
   
   
  32.6.3 船员当监察、调度和存放汽车时，需

非常小心，确保没有人会遭遇危险，同时应遵

守下述预防措施： 
  ． 船员须容易被乘客辨别出来。 
  ． 甲板上的高级船员与其它船员应保持清楚明

确的沟通，保障乘客与汽车的安全。 
  ． 船上应有适当的交通管制安排，包括速度限

制，在适当地点设置提示讯号。如有需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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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岸上的管理人员合作，一起监控登船的程序。 
  ． 装卸监督和人员指示汽车行驶的手号不可含

糊。 
  ． 船上要提供足够的照明。 
  ． 不可站在行车路上指挥汽车，尤其不可站在

倒后行驶的汽车后面，应站在一旁，却又留在

司机的视线范围以内。所有在汽车甲板上工作

的人员应穿上能易于被看到的衣服，尤其特别

当心甲板的「两端」，因为汽车有可能由船的两

边驶入。 
  ． 船员要时刻警觉，因为汽车可能会在坡道或

倾斜的甲板上失控，路上潮湿的时候，尤其危

险。而汽车也会因坡道太陡而受损。坡道上应

有适当的防滑表面。 
  ． 汽车若装有倒车警报器，会在倒车时发生警

号。 
  ． 应采用安全工作系统，确保汽车均按照合资

格人士的指示行驶。 
  ． 船员在船上走动时，应小心留意移动的坡道、

会移动的甲板等。若有可能，这类坡道和甲板

应安装有视听警报器。 
   
   
 32.7 检查汽车 
  32.7.1 每辆登船汽车在接受船运时，必须由

一位至多位专责合资格人员检查外型，确定适

合船运，例如： 
  ． 根据认可的稳固货物手册，适合系稳在船上

（另见第 29.1.4 节）； 
  ． 在可行情况下，将汽车的负载物系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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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汽车的高度，确保可以通过甲板或舱门，

同时坡道还留有足够的净空； 
  ．车上是否标有任何卷标、告示牌和标志，说

明汽车装载有危险货品。 
   
   
商船通告第
19 号 

 32.7.2 应尽量可能合理地确保每辆汽车的油

缸不会过满，以免有溢出油的情况出现。任何

汽车的油缸若明显可见满溢，不得登船。 
   
   
  32.7.3 船员应留意存放清单上，及卷标、告

示牌和标志上标明载有危险品的汽车，同时应

小心汽车会否装有未经申报的危险品。 
   
   
 32.8 汽车的装载 
  32.8.1 应遵守船东对处理和存放不同汽车所

发出的特别说明或指引。 
   
   
  32.8.2 驶入渡轮的汽车应： 
  ． 尽量纵向排列； 
  ． 紧密横向排列，万一在系稳的工序上有任何

失误，或出于任何原因，可以限制横向移动的

空间。不过，两排车之间应有足够空位，供船

员通过及供乘客上下车和往来汽车停泊区； 
  ． 汽车的重量分布不致，令渡轮出现过大的俯

仰差，以致船舶或岸上结构受损。 
   
   
  32.8.3 汽车不应： 
  ． 停泊在常设行人道上； 

MSCP01/第 32 章/修订本 1.01/第 5 页 



 

 

  ． 停泊在船头和船尾的操纵装置、客舱入口、

梯具、楼梯、升降机或登船舱、灭火设备、甲

板排水口阀门掣、通风槽防烟板掣之前，妨碍

操作和进出； 
  ． 若船上装有防火水幕，不应横架在喷水位上。 
   
   
  32.8.4 所有通往系稳设施、安全设备和操纵

掣的安全通道，应有正确的保养。汽车甲板下

的船舱楼梯和逃生路线，应以黄色漆油清晰涂

上，无论何时都要保持通畅。 
   
   
  32.8.5 每辆汽车的制动器都要拉上，汽车的

每个部件如设有制动器，都要拉上。同时，每

辆汽车的传统齿轮要拨都停在空档上。 
   
   
  32.8.6 半挂车在海上运送途中不得用着陆架

支撑车身，除非该着陆架是专为航运而设并已

清楚标明，而甲板的强度又足以承受点载荷，

才可以此方式停放。 
   
   
  32.8.7 与拖车分离的半挂车，应用支架或同

类设施承放在最接近牵引板的地方，以便不会

阻碍第五轮与中心立轴的连接。 
   
   
  32.8.8 在恶劣天气下，若汽车停泊不稳移动，

鼓、小罐和同类薄壁包装会容易损毁，因此不

可存放在没有足够防护的汽车甲板上。 
   
   
  32.8.9 须因应操作的地区、一般天气状况及

渡轮的特性，尽量把货车的底架固定，不可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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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做法是尽量将货车系稳在甲板上，或于系

稳前用千斤顶抬高底盘，若货车是用压缩空气

悬挂装置，则要先行放气。 
   
   
  32.8.10 压缩空气悬挂装置可能会漏气，因此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航行途中因漏气而变

得不稳固。有关措施可包括用千斤顶抬高汽车，

或若备有悬挂装置，则要先行放气。 
   
   
 32.9 系稳货物 
  32.9.1 渡轮启航前，必须所有货物都要已系

稳妥。 
   
   
  32.9.2 船长在认可的系稳货物位置手册的制

约下，有权决定应否把汽车系稳或绑紧，及是

否适合运载某类汽车。作出决定时，应从良好

航行技能的各项原则、装载货物的经验、良好

的工作表现，及国际海事组织颁布的《货物装

载与系稳守则》来考虑。 
   
   
  32.9.3 获委派负责系稳汽车的船员，应受过

培训，懂得使用该种设备，并以最熟练的手法

系稳不同种类的汽车。 
   
   
  32.9.4 系稳汽车的过程应由合资格船员监督

进行，该船员应熟习《稳固货物手册》，三吨半

以上的货车，在任何情况下均必须系稳，系稳

的方式根据该段航程预计会出现的情况，汽车

在船上会有怎样的移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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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5 在航程中，应定期检查绑系的情况，

确保汽车仍然系稳。航程中负责检查汽车之间

空位的船员要提高警觉，以防为移动或摇摆的

汽车所伤。如果需要重新调整汽车的系稳情况，

有需要时，船舶须改变航道，稳定船身及减低

船舶的摇摆程度，作出配合。每次检查过汽车

甲板之后，应知会当值的高级船员。 
   
   
  32.9.6 若使用轮楔来制止半挂车的移动，则

在半挂车与拖车头正确地连接前，切勿将轮楔

取走。 
   
   
  32.9.7 汽车在停泊妥当、拉上制动器，并关

闭引擎之前，不得开始系稳工作。 
   
   
  32.9.8 若汽车存放在倾斜的甲板上，则必须

先在轮下塞进楔子，才可进行绑紧工作。 
  ． 拖车司机不可离开车厢，去解开或连上挂车

制动装置，而应由另一人负责。 
  ． 拖车要拉上制动器，制动器应运作良好。 
  ． 除了使用轮楔，还应最少用两条系索，制止

挂车向下溜，直至挂车的制动器已拉上，并运

作良好，才可解开。 
   
   
  32.9.9 船员在阴影中工作，或须爬到车底做

绑系工作，应使用手提灯或电筒。 
   
   
  32.9.10 负责系稳汽车的船员，应要小心提防

车底的突出物，以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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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1 绑紧汽车时，应尽量绑在汽车的专门

设计来作绑系的系稳点上，并且每条系索要独

立绑在一个系稳点的其中一个小孔、环或绑圈

上。 
   
   
  32.9.12 拉紧系索时要留心，确保系索的一端

已连上甲板，另一端绑紧在汽车的系稳点上。 
   
   
  32.9.13 若用钩或其它用具将系索连上汽车

的系稳点，则要注意搭钩的方式，确保航程中

当系索松弛时，钩仍不会脱落。 
   
   
  32.9.14 绑紧汽车的方式要能在系索松弛时，

船员穿过安全通道，即可走去再度拉紧。 
   
   
  32.9.15 绑在同一辆汽车的系索的拉力要相

等。 
   
   
  32.9.16 应尽可能安排汽车两边有相同的系

索，绑的角度能同时提供前后制约力，而拉向

船头与拉向船尾的数目相等。 
   
   
  32.9.17 汽车系索若与甲板成 30 至 60 度

角，能产生最大的效力。若无法形式这个角度，

则可能需另添加额外的系索。 
   
   
  32.9.18 系稳货车时，不要将系索交叉，否则

在船以温和的角度颠簸时，系索不能制止货车

翻侧。系索应从汽车的系稳点连到车侧附近甲

板的系稳点上。若由于汽车的摩擦系数低，例

如不足以绑紧实心轮胎的挂车，则可额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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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系索，阻止拖车溜动。另外，也可以使用

橡胶垫。 
   
   
  32.9.19 船舶未稳妥地泊在码头前，且未得

到船长的明确许可，不得解开绑系卸下汽车。 
   
   
  32.9.20 由于拉力的突然松弛而产生的危

险，船员解开系索时要小心。 
   
   
  32.9.21 为免装卸时造成损坏，应将汽车甲

板上所有未用过的系稳设备移走，免被行经的

汽车碾过。 
   
   
  32.9.22 系稳设备应每隔六个月由合资格人

士定期检查一次，确保性能良好。若怀疑系索

曾于航程中受到过重负荷，也应进行检查。有

故障的设备应取走放好，以免有人一时大意取

用。未用过的系稳设备，应稳妥存放在远离汽

车甲板的地方。 
   
   
 32.10 危险品 
  32.10.1 本节应与第二十七章「危险物品」

一并阅读。至于如何处理危险品导致的紧急事

故，可参阅《紧急程序》第十章和国际海运危

险货物守则。 
   
   
  32.10.2 装载危险货品的货车上船前要先检

查，确定货物的外表有否损坏、泄漏的迹象，

货物又有否移位。若发现装有损坏、泄漏，或

货物移位的危险品的货车，不可上船。若货车

上船后发现泄漏，应向船上的高级船员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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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要远离该货车，直至确定不再对人员有危

险为止。 
   
  32.10.3 装载危险货品的货车，及其邻近的

车辆，无论何时均应系稳。 
   
   
商船通告第
59 号 

 32.10.4 装有危险货品的油车及拖架上的油

罐要特别留意（有关受热油柜的内容，见商船

通告第 59 号）。在预订运载时应先确定该些油

柜的货物已获批准，可以用海路运送。 
   
   
 32.11 专用的汽车 
商船通告第
19 号 

 32.11.1 供旅行车之类的汽车使用的燃气

缸，应紧紧系稳，以免受船舶摆动的影响，同

时，要于航程中截断供气。若有泄漏，而气缸

又不稳固亦非相连，不得上船。 
   
   
  32.11.2 下述汽车、拖车和装载物，应予特

别注意： 
  ．油车或装载不属于危险货品液体的液罐，容

易因渗透而损坏，届时与润滑剂无异。因此必

须全程系稳。 
  ． 履带车和其它会与甲板金属起金属接触的

装载物，若有可能，应采用橡胶垫或垫料。 
  ． 拖架上的重物。 
  ． 挂有冻肉或摇摆的玻璃等物品的汽车。 
  ． 半满的油车。 
   
   
  32.11.3 对装载牲口的货车，应予特别注意，

确保已妥为系稳、空气充分流通、存放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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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并可以随时走近牲口。详细指引载于渔农

食品署颁布的《用渡轮运载牲口－船长、装货

船员及船主须知》。 
   
   
  32.11.4 对于与电插头设施相连的汽车，船

员所采用的预防措施，与本守则第七章和第二

十章关于使用电器的部分相同。 
   
   
 32.12 工作设备的使用 
  32.12.1 船上的坡道、车辆平台、活动汽车

甲板及相类设备，应由专责高级船员所委派的

合资格人士操作，并符合船公司的工作指引。

船上要设有安全工作制度，确保船员的健康和

安全，也不会置乘客于危险当中。若甲板上仍

有其它人，不得启动坡道等设备。若坡道使用

时，有任何人在甲板上出现，应立即停止操作。 
   
   
  32.12.2 操作这些设备的培训当中，应包括

理论部分，以便受训者明白影响该些设备安全

操作的原理，并可监督实际工作。 
   
   
  32.12.3 活动甲板坡道升降时，乘客不得接

近。汽车停在下降中的活动甲板坡道上，应用

轮楔稳固位置。 
   
   
  32.12.4 除非坡道、活动汽车甲板、升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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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是特为载人设计，或已改装作此用途，否则

不得载人。 
   
   
  32.12.5 活动汽车甲板及升降装置处于停放

位置时，须予锁稳。 
   
   
  32.12.6 装卸汽车后，要将汽车甲板的液压

系统关上，并应通知驾驶台，以免有人在航程

里无意中启动系统。 
   
   
  32.12.7 由于船上的流动操作设备并非固定

在船身上面，故应于起航前妥为收藏。 
   
   
 32.13 日常的管理 
  32.13.1 行人道要畅通。 
   
   
  32.13.2 汽车甲板、船上的坡道及升降装置，

要保持清洁，不可有积水、液态或固态的油脂

或任何液体，以免令人滑倒，或成为移动中货

物的润滑剂。溅出了上述的液体后，应立即清

洁。汽车甲板上应放置砂箱、积油盘和抹地用

具，以便随时取用。 
   
   
  32.13.3 汽车甲板、船上的坡道和升降装置

上，不得有任何障碍物和松动的对象，例如备

用品、垃圾等。 
   
   
  32.13.4 船员清洗汽车甲板时，应小心避开

电插座和电器装置。 
   
   
  32.13.5 甲板排水管前不得放置绑系设备、

垫料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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